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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社團法人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校友會函及活動簡章  
　　　(110050500037_0062762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社團法人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校友會辦理「公民法

　　　學教室培力營」活動訊息(如附件)，請鼓勵貴校學生踴躍

　　　參加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  一、依據社團法人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校友會110年4月21日

　　　臺大法校友字第95號函辦理。

  二、如有活動相關問題，請逕洽社團法人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

　　　院校友會：

    (一)聯絡人：吳達宇先生。

    (二)聯絡電話：(02)3366-3366分機55226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各公私立大

　　　專校院

副本：社團法人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校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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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：
一、社團法人國立臺灣大學法律學院校友會辦理「公民法學教室培力營」活動，
敬請公告周知。
二、轉貼學務處首頁校外訊息處周知。
三、陳閱後存查。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組長：

0505
1543

學務長：

0505
1749

0506
0951

0506
0951


